
GBA BATTERY PASSPORT WHITE PAPER: HOW THE GLOBAL BATTERY ALLIANCE’S BATTERY 
PASSPORT HELPS COMPANIES PREPARE FOR COMPLIANCE WITH THE EU BATTERIES 

REGULATION 
UNOFFICIAL TRANSLATION – PLEASE REFER TO ENGLISH ORIGINAL FOR OFFICIAL VERSION 

   

 
 

白皮书：全球电池联盟电池护照如何助力企业为欧盟电池

法规合规做好准备 

2026年2月 

免责声明（非官方译文） 

本文件为《EUBR White Paper》的非官方中文译本，仅供参考。如本译文与官方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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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全球电池联盟与电池护照 

• 全球电池联盟（Global Battery Alliance，GBA）是全球最大的非竞争性多利益相关方合

作组织，汇聚了从矿业开采到回收领域电池价值链上的150余家合作伙伴，致力于通过集

体行动在2030年前建立可持续、负责任且循环的电池价值链。  

• 该联盟旗舰项目"电池护照"为经济运营商提供高效可靠的工具，助力其应对《欧盟电池法

规》（EU 2023/1542）关于供应链映射、尽职调查及碳足迹的即将生效的要求做好准备。 

• 该护照的数据保障体系可支持经济运营商应对公告机构及其他决策主体对碳足迹和尽职调

查数据的核查要求。通过与现有供应链尽职调查机制实现交叉互认，GBA电池护照致力于

成为未来满足欧盟电池法规尽职调查要求的获认可方案。 

• GBA电池护照有助于降低监管不确定性。其负责任采购与生产的基准以欧盟电池法规为基

础，同时整合了全球多元利益相关方的意见。通过这种全面的、共识驱动的方法，电池护

照构建的尽职调查框架有望获得监管机构的持久信任。从而确保在法律要求可能变化演进

的情况下，基于广泛共识的良好实践仍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力。 

本白皮书聚焦于电池护照作为欧盟电池法规合规准备工具的作用。在内容上，它既为经济运营

商提供材料可追溯性、碳足迹及尽职调查方面的指引；也为原材料供应商提供高效应对尽职调

查与碳足迹查询的模板，既减少重复工作又保障数据保密性。 此外，监管机构、消费者及受

影响社区等利益相关方也可借助本白皮书，了解如何运用GBA电池护照生成的数据实现透明化

管理、责任追溯与对话沟通。  

实施GBA电池护照可通过单一集成方案实现多重效益与效率提升。除满足合规要求外，该护照

还提供电池可持续性认证选项——经济运营商可借此将可追溯性、碳足迹及尽职调查成果转化

为切实的商业与市场优势。 具体效益包括：提升供应链透明度与韧性、实现主动风险管理、

增强产品可比性、基于数字互操作性与现有标准互认提高报告效率，同时满足利益相关方对尽

职调查、脱碳等领域的期望及企业目标。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media/publications/gba-bp-eubr-whitepaper-feb2026-final.pdf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battery-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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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白皮书在征询GBA会员及治理机构意见后制定。GBA感谢怀特凯斯律师事务所作为公益会员，

为早期版本指南提供的支持。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工业、创业与中小企业总司（DG Grow）

亦审阅了概述协调领域的早期草案。 需要说明的是，GBA电池护照计划与欧盟委员会并无正式

关联，GBA在制定该计划过程中未获得欧盟委员会的资金支持或授权。 

 

本白皮书中的指导意见不应被视为法律建议。经济运营商在欧盟市场投放电池时，须承担遵守《欧盟电

池法规》的责任，包括所报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及核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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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电池联盟（GBA）是全球最大的非竞争性多利益相关方合作组织，汇聚了从矿业开采到回

收各环节电池价值链上的150余家合作伙伴，致力于通过集体行动在2030年前构建可持续、负

责任且循环的电池价值链。GBA凭借独特优势，能够让多元利益相关方对可持续电池的期望之

间建立共识，为电池价值链的透明度与责任制确立全球基准。 

GBA是最早提出数字产品护照概念的组织之一，旨在为电池价值链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可追溯

性和数据支持。此后，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在《欧盟电池法规》中推进该理念，为欧洲电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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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
1
和销售商增设了多项报告与性能要求。2024年出台的《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法规》（

ESPR）同样要求在各行业逐步推行数字产品护照。 

《欧盟电池法规》建立数据驱动合规体系，要求经济运营商
2
在欧盟市场投放电池时，须收

集、验证并维护整个电池价值链信息，并通过电池护照
3
呈现——即通过贴附于电池上的二维

码
4
访问的数据包。 

GBA电池护照是基于数字产品护照基础设施实施的新兴产品级可持续性方案，以欧盟电池法规

为基准收集供应链数据。我们的核心价值主张在于提供高效、统一且互通的数据架构，满足可

追溯性、碳足迹计算
5
及尽职调查

6
等合规要求。该体系依托强大的第三方认证机制和申诉渠道

7

构建，所有方案均在多利益相关方共识环境中制定。 

GBA电池护照于2023年作为概念验证项目启动试点，并于2024年进入实施阶段，已有10家电池

价值链联合体参与，其合计市场份额约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的80%。有意参与的企业下一步可

加入 2026年运营测试，检验其是否符合《欧盟电池法规》要求的同时，试用GBA电池认证原

型。  

 

 
1 欧盟法规2023/1542，第3条第(33)项。 
2 欧盟法规2023/1542，第3条第(22)项。 
3 欧盟法规2023/1542，第77条及附件XIII。 
4 欧盟法规2023/1542，第3条第(24)项。 
5 欧盟法规2023/1542，第3条第(21)项；第7条及附件II。 
6 欧盟法规2023/1542，第3条第(42)项；第48至52条及附件X。 
7 欧盟法规2023/1542, 第49条第(1)款第(a)项。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battery-passport/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media/publications/op-trials-overview-dec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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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基于《欧盟电池法规》合规性  

GBA电池护照为经济运营商创造了机遇，使其能够将可追溯性、碳足迹和尽职调查工作转化

为切实的市场资产，同时满足合规要求，具体包括： 

 

• 建立供应链透明度机制：要求所有供应链参与方（含电池及电芯制造商）报告GBA基

准达成情况及碳足迹计算结果。 

• 建立可比性指标：采用评分体系，生成涵盖供应链各阶段、矿物及电池的可比数

据。 

• 彰显市场竞争力：向客户、投资者或采购方证明其责任实践符合并可超越欧盟电池

法规要求，从而进入蓬勃发展的可持续认证电池市场。 

• 强化风险管理：实现供应链分段管理可视化，满足银行、客户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

尽职调查要求。 

• 应对多司法管辖区合规要求：逐步满足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合规要求，采用统一模板

应对： 

• 欧盟强迫劳动禁令与美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强迫劳动模块指导企业依

据适用法规收集并报告数据。 

• 欧盟《冲突矿产条例》、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502条及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冲突影响与高风险地区矿产采购指南》已嵌入电池基准的供应链

尽职调查与风险评估体系。 

• 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CSDDD）与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

（CSRD）已与2027年最终电池基准实现初步对接，并将于2025年12月最终指令发

布后全面对接。 

• 美国关于矿物可追溯性、第45X节税收抵免及其他激励措施的行政命令，采用SAE 

J3327标准。 

• 中国电池ID系统，用于收集循环利用、碳足迹和报废处理数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披露要求。 

 

2.《欧盟电池法规》的核心要求 

《欧盟电池法规》于2023年7月通过，建立了一套基于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体系，以规范投

放欧盟市场的所有电池在可追溯性、性能及可持续性方面的要求。该法规将从2024年至2033年

逐步适用于电动汽车（EV）电池，轻型运输工具电池
8
，容量超过2千瓦时（kWh）的工业电池

9

及可充电工业电池。自2027年2月18日起，所有储能容量超过2千瓦时的电动汽车、轻型运输工

具及工业电池均须配备可通过二维码访问的唯一数字电池护照，其中包含： 

• 电池碳足迹（第7条及附件II） 

• 再生材料含量数据（第8条及附件VI） 

• 性能与耐久性参数（第10-11条及附件III-IV） 

• 标识与信息要求（第13-17条及附件V） 

• 原材料成分、可追溯性及尽职调查（第48-52条及附件X） 

 
8欧盟法规2023/1542，第3条第(11)项。 
9 欧盟法规2023/1542，第3条第(13)项。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OJ:L_202403015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PLAW-117publ78/pdf/PLAW-117publ78.pdf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7R082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OJ:L_20240176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22L246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22L2464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3/immediate-measures-to-increase-american-mineral-production/
https://unece.org/sites/default/files/2024-10/1_China.pdf
https://english.sse.com.cn/news/newsrelease/c/c_20250117_10770311.shtm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02023R1542-2025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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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产品护照（第77条及附件XIII），通过唯一二维码实现所有相关数据的数字化访

问。 

 
《欧盟电池法规》要求将上述数据提交监管机构核验，并需在公开报告中披露部分数据要素，

这些公开信息旨在向用户提供电池信息、证明电池生产碳排放的逐步减少，并向利益相关方表

明企业对电池材料采购已实施基于风险的、持续改进的尽职调查，以有效应对环境与社会风

险。 然而欧盟电池法规未统一数据采集、报告及呈现格式，导致信息难以验证、比较和分

析，并可能引发价值链中重复劳动导致的低效高成本采集。 

GBA电池护照由此应运而生：它为建立符合欧盟电池法规要求的合规、高效且可靠的系统提供

了有效工具，涵盖供应链映射、保管链与可追溯性、尽职调查及碳足迹计算等领域。该工具

可生成满足欧盟电池法规合规准备所需的信息。GBA支持合规准备的资源概要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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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欧盟电池法规》与GBA电池护照对照表 

《欧盟电池法规》条

款、实施日期及状态 

《欧盟电池法规》要求 GBA电池护照功能与合规性 
（待相关授权法案、标准及指南通过后，将全面符合欧盟

电池法规要求。） 

GBA电池护照资源 

电池碳足迹 

2025年2月18日 
延期 

及性能等级（第7条 
及附件II） 

2026年8月18日 
延期 

•轻型运输工具电池、可充电工业电池及电动汽

车电池（>2千瓦时），其制造商须按委员会制

定的方法学计算电池从”摇篮到工厂大门”的

碳足迹（BCF）。 
•根据电池类型分阶段实施义务： 
– 碳足迹声明（例如：电动汽车电池自2025年

2月18日起实施）。 
– 性能等级标识（例如：电动汽车电池自2026

年8月18日起实施）。 
– 设定最大生命周期碳足迹阈值（例如：电动

汽车电池自2028年2月18日起适用）。 
•计算须遵循数据质量规则，并经公告机构10验

证 

• 《温室气体规则手册》v2.1定义了与ISO 14067及产品

环境足迹（PEF）类别规则一致的统一电池碳足迹方法论。
11 
• 采用“摇篮到工厂大门”加回收边界法，并依据附件II

实施供应商专属原始数据质量评分。 
• 验证与保证指南确保第三方核查。 
•  《温室气体规则手册》v2.1同时作为最佳实践框架，

用于证明企业减碳目标的趋同性及与科学基础减排目标倡

议（SBTi）的契合度。  

 

 
10 欧盟法规(EU) 2023/1542第3条第(41)项。 
11 在相关授权法案最终确定后，将全面实施与欧盟电池法规的对接。GBA温室气体规则手册旨在与监管发展保持一致，待欧盟最终方法学要求发布后将进行调整。在此期间，GBA温室气体规则手册包 

含欧盟模块（附件B），以弥补预期的方法学差距，确保企业在向欧盟市场投放电池时能够保持完全合规。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media/publications/gba-rulebook-v1rev22-c.pdf
https://eplca.jrc.ec.europa.eu/permalink/PEFCR_guidance_v6.3-2.pdf?
https://eplca.jrc.ec.europa.eu/permalink/PEFCR_guidance_v6.3-2.pdf?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media/publications/gba-rulebook-v1rev22-c.pdf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media/publications/quantifying-progress-sbti-alignment.pdf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media/publications/quantifying-progress-sbti-alignment.pdf


   

7 
UNOFFICIAL TRANSLATION – PLEASE REFER TO ENGLISH ORIGINAL FOR OFFICIAL VERSION 

尽职调查政策（第

48-52条及附件X） 

2027年8月18日 
延期 

•将电池投放市场的经济运营商必须建立并实施

符合国际标准的尽职调查政策，该政策涵盖

钴、锂、镍、天然石墨及电池制造所需二次原

材料的采购、加工与贸易环节，并包含建立管

理制度、实施监管措施，确保产销监管链完整

性及透明度与报告机制。 
•须依据经合组织《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

南》识别并缓解社会与环境风险，并参照联合

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UNGP）建立

申诉机制。 
• 要求对尽职调查绩效进行第三方验证并予以

公开披露。 

•《电池护照数据交换规则手册》（即将发布）为原材料

来源、开采与精炼国家以及活性材料生产提供了一套保管

链模型。该手册采用数字凭证数据交换模型，可追溯交易

至矿物生产环节，通过联合国透明度协议（UNTP）实现供

应链主体间矿物来源、相关碳足迹及尽职调查数据的安全

共享，该协议兼容Catena-X等其他数据交换协议。 
• 《电池护照保证规则手册》定义两级数据验证：1）认可

设施级审计，确保可追溯性及尽职调查数据的有效性；2）

经GBA认可的、基于文件的独立第三方核查。 
• 电池基准尽职调查与ESG框架定义了18个主题的基准指

标，直接映射至经济运营商的尽职调查要求（符合尽职调

查政策、报告要求及底层经合组织《负责任商业行为六步

框架》），同时要求供应商依据《欧盟电池法规》引用的

国际框架，落实与附件X风险相关的负责任商业实践。 
• 认可现有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电池基准与数据保障模

型中嵌入的互操作性与交叉认可机制，为利用现有体系验

证尽职调查信息提供了可能性，此举预见了《欧盟电池法

规》“认可体系”12 将采用的实施路径。 

 

电池护照（第13条、

第77条、第78条及附

件十三） 

2027年2月18日 

•自2027年2月18日起，所有>2 kWh 的电动汽

车、轻型运输工具及工业电池必须配备可通过

二维码访问的电池护照。 
•数据须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保持数字化可访问性

并及时更新。 

• GBA电池护照原型认证可作为二维码组成部分呈现，为

《欧盟电池法规》强制性数据提供额外保障与可比性，包

括： 
•设计符合第77条规定的最低数据质量、披露及治理要

求，实现与欧盟数字护照的插件式兼容性。 

 
12欧盟法规(EU) 2023/1542第53条。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16/04/oecd-due-diligence-guidance-for-responsible-supply-chains-of-minerals-from-conflict-affected-and-high-risk-areas_g1g65996/9789264252479-en.pdf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16/04/oecd-due-diligence-guidance-for-responsible-supply-chains-of-minerals-from-conflict-affected-and-high-risk-areas_g1g65996/9789264252479-en.pdf
https://spec-untp-fbb45f.opensource.unicc.org/docs/extensions/ExtensionsRegister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02023R1542-20250731#page=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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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标识与信息

（第5条、第13–17

条及附件V、附件

XIII） 

2025年起实施的标签

要求2027年2月18日
起启用二维码 

•标签须显示电池类型、容量、化学成分、分类

回收标识、安全信息及链接至电池护照的二维

码。 

•信息义务逐步实施；要求二维码链接至电池护

照的规定自2027年2月18日起生效。 

• 采用专属电池ID设计，确保与即将出台的数字产品护照

实施细则及标准（含潜在欧盟数字钱包技术）实现互操作

性。 
• 嵌入第14条、第77条及附件XIII规定的公共数据、合法

利益数据与监管数据的分级访问机制。 
• GBA电池可持续性认证的认证单位与《欧盟电池法规》

第3条对电池的定义保持一致，该定义包括电池组。  
 

性能与耐久性（第

9–11条及附件III–

IV） 

2024年提交技术文件

，2027年起实施最低

要求 

•电池必须满足规定的性能和耐久性参数，包括

能效、容量保持率，以及在指定测试周期下的

预期寿命。 
• 制造商必须在型式认证和护照数据中申报并

验证测试结果。 

•电池护照将支持展示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与尽职调查信

息，同时满足《欧盟电池法规》要求的其他数据属性。GBA

电池护照可通过整合遵循欧盟或第三方制定模板的数字凭

证，全面兼容《欧盟电池法规》的数据属性要求。 

定制化GBA资源待定 
 

再生材料含量（第8

条及附件VI） 

2028年披露再生材料

含量，2031至2036年

设定最低比例要求。 

•新投放市场的电池中所含回收钴、铅、锂和镍

的最低含量比例（2031–2036分阶段实施）。 
• 经第三方验证并通过电池护照报告。自2028

年起披露钴、铅、锂和镍的再生材料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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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基于GBA数据交换与保障规则手册的供应链映射与可追溯性体系 

《欧盟电池法规》第48条及尽职调查指南征求意见稿对供应链映射与可追溯性提出明确要

求。经济运营商须建立并运行涵盖供应链的管控与透明度体系，包括建立保管链或可追溯系

统，识别供应链上游参与方。 

GBA的数据交换规则手册及其从原材料生产与回收到精炼及活性材料生产的产销监管链体系，

为《欧盟电池法规》所涵盖的四种矿物构建了供应链可追溯性模型，涵盖以下必备信息：原产

国；原材料数量；第三方核查信息；以及经合组织《冲突矿产及高风险地区负责任矿产供应链

尽职调查指南》规定的附加信息（含再生材料要求）。 

图1. GBA电池护照生态系统示意图：矿物可追溯性产销监管链模型，包含经济运营商、第三方

核查机构及未来可能认可的体系角色。 

 

 

《欧盟电池法规》未规定必须采用何种保管链模型（质量平衡、完全物理隔离等）。GBA保管

链模型以质量平衡为基础，同时支持物理隔离模型并实现二者互操作。此外，欧《盟电池法规

》未设定供应链覆盖的最低门槛规则，且附件X第1点所列特定原材料（钴、天然石墨、锂、镍

）亦无最低含量要求。GBA去中心化数据交换系统通过报告覆盖率的公开透明机制，推动并激

励供应链覆盖的渐进式扩展。该系统核心组件详见上文图片。 

图1从电池制造商（作为经济运营商）视角，展示了GBA电池护照如何推动供应链透明度与尽职

调查的渐进式提升，实现持续改进。在图示场景中，电池制造商已成功绘制大部分供应链，但

精炼环节存在供应商身份不确定性，导致该精炼厂的矿源信息同样无法确认。在图1中，部分

已知身份的供应商尚未向供应链下游环节传递可持续发展报告。完成供应链映射后，下一步需

将尽职调查报告和碳足迹报告关联至具体设施，这可通过将数字凭证附加于设施级报告实现。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02023R1542-20250731#page=45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16/04/oecd-due-diligence-guidance-for-responsible-supply-chains-of-minerals-from-conflict-affected-and-high-risk-areas_g1g65996/9789264252479-en.pdf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16/04/oecd-due-diligence-guidance-for-responsible-supply-chains-of-minerals-from-conflict-affected-and-high-risk-areas_g1g65996/9789264252479-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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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高效安全数据交换的非竞争性数字赋能  

GBA在数字数据交换方面秉持技术中立原则。在实施供应链可追溯性、尽职调查及碳足迹报

告时，经济运营商可依托多种数字服务，包括内部解决方案及第三方技术供应商，以支持数

据采集、交换、数字凭证管理、与现有企业系统的互操作性，以及供应链参与者间的安全数

据共享
13
。GBA电池护照不指定或推荐特定数字服务提供商。GBA在治理框架下与商业服务商

生态系统协作，实现电池护照各环节的数字化落地。此外，GBA正与国际贸易中心（ITC）合

作开发开放式数字基础设施，基于联合国透明度协议（UNTP）降低技术壁垒，使供应链参与

者能在兼容格式和安全数字环境中交换数据。 

 

2.2基于GBA电池基准的风险导向尽职调查 

《欧盟电池法规》第48–52条、附件X以及即将出台的关于认可体系的指导文件与授权法案，

对尽职调查提出了要求，包括：建立电池尽职调查政策与管理体系、实施基于风险的尽职调

查及第三方核查、持续改进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 

GBA电池护照采用可持续性基准框架——电池基准——用于确定经济运营商在供应链尽职调查

方面的绩效预期，以及供应商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管理体系方面的要求。这些预

期与《欧盟电池法规》第48–54条关于尽职调查的规定、附件X所列风险类别、其所依据的国

际框架，以及法规中引用的《经合组织负责任商业行为指南》六步流程保持一致。此外，该框

架借鉴了现有的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而这些标准本身也是《欧盟电池法规》下潜在认可体系

的候选方案。 

电池基准包含相关性评估机制，引导企业聚焦于相关风险的报告，优先处理最重大的风险事

项。 

图2 GBA电池基准模块：用于收集附件X风险类别尽职调查数据14 

 
13 欧盟电池法规的实施指南可能详细阐述并纳入中立第三方使用标准。通过GBA电池护照试行竞争前互操作性数字系统，为高效 

安全地对接第三方解决方案供应商创造了准备条件。 
14 关于欧盟电池法规附件X所定义特定风险的覆盖说明：能源使用纳入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效模块；工厂安全涵盖风险与可持续发 

展管理体系、废物管理及职业健康安全模块，因其涉及工厂物理稳定性、设施安全及员工安全。 

https://www.intracen.org/
https://spec-untp-fbb45f.opensource.unicc.org/docs/extensions/ExtensionsRegister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battery-passport/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media/publications/gba-batterybenchmarks-final-web-resolution-duplicate.pdf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02023R1542-20250731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18/02/oecd-due-diligence-guidance-for-responsible-business-conduct_c669bd57/15f5f4b3-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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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尽职调查模块：依据第48-52条制定合规的尽职调查政策与管理体系 

供应链尽职调查模块依据第48-52条，明确了经济运营商的责任。该模块通过识别并借鉴关键

尽职调查标准之间的等效性，为认可现有符合冲突矿产要求的尽职调查体系提供了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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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GBA电池基准——供应链尽职调查模块：第一步，A级，符合经合组织六步指南及欧盟电

池法规要求。  

 

基于风险的尽职调查机制已嵌入指标体系，通过引导企业遵循经合组织框架得以实现。所有企

业均应响应以下步骤：第一步（将尽职调查、负责任商业行为及主题规则手册中规定的具体承

诺纳入尽职调查政策），第二步（风险评估——可借助电池基准问题模块作为辅助工具）。针

对已识别风险领域，企业需进一步依循步骤3-6（风险预防与缓解、进展追踪与持续改进、公

开报告及补救措施）落实应对方案。若存在已识别风险，经济运营商可参照现有自愿性标准中

的补充良好实践，要求供应商提升绩效水平或加强尽职调查。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media/publications/gba-batterybenchmarks-final-web-resolution-duplicate.pdf


   

13 
UNOFFICIAL TRANSLATION – PLEASE REFER TO ENGLISH ORIGINAL FOR OFFICIAL VERSION 

图4. GBA电池基准与欧盟电池法规及其所依据的国际框架的衔接关系 

级别 

 

定义  

A级 做法反映以下标准：  

a)《欧盟电池法规》（EUBR）、基础性《经合组织负责任商业行为

指南》以及《经合组织关于矿石的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

（如适用）中概述的尽职调查；以及 

 

b)《欧盟电池法规》和《经合组织指南》中引用的国际框架的环

境、社会和治理（ESG）要求，这些要求在一系列经过基准测试的自

愿可持续性标准（VSS）中得到实施，特别是其核心、关键或基础要

求（如适用）。  

 

AA级 做法反映了某些（但非所有）VSS中引用的额外期望，且/或超出 A 

级范畴。  

 

AAA级 做法反映了个别 VSS、自愿性国际指南或创新基准中额外、新兴或

进一步的期望，这些做法经 GBA 成员同意，旨在推进其可持续电池

价值链愿景，且/或超出 A 级和 AA 级范畴。  

 

 

依据附件X展开电池供应链风险尽职调查的问题模块体系 

除援引国际框架外，《欧盟电池法规》并未对原材料生产商设定针对附件X风险类别的具体绩

效要求。但法规明确规定，经济运营商应基于可信数据开展风险评估。
15
 虽然这可包括行业与

国家风险报告、特定运营环境下的利益相关方及专家反馈等远程研究方法，但从供应链收集真

实数据，能显著增强经济运营商风险评估的可靠性与公信力。 

电池基准风险模块采用结构化格式，支持在整个供应链中收集此类数据。该模块指导企业在识

别风险时加强尽职调查，同时指导供应商依据特定问题框架、良好实践及考量因素落实预期要

求。  

 
15 欧盟法规(EU) 2023/1542第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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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GBA电池基准——主题模块示例：污染  

 

通过GBA电池护照对采矿及精炼行业常用自愿性标准的认可机制，经济运营商及其供应商可实

现效率提升。已通过这些认可标准评估的供应商，无需进行额外报告，即可证明其符合电池基

准框架中A级基准的等效要求（详见图6）。认可标准清单及详细的等效映射关系载于电池基

准附件。 

图6 GBA电池基准——主题模块中标准等效性与自动认可框架示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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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障与核查机制，用于为符合性评估机构的审计做好准备 

欧盟电池法规要求电池的合规性须由符合性评估机构
16
进行评估，此类机构须在各成员国注册

为合格机构，即公告机构（第21–36条）。公告机构将定期审核经济运营商的尽职调查活动、

流程及体系。对于已依据现有标准完成审核的设施，可依据GBA数据保障框架获得第三方验证

认可（详见图7）。通过GBA电池护照对现有设施标准的认可机制，经济运营商可预先了解自身

尽职调查政策及其供应商ESG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已接受独立审核，从而为即将开展的审计做好

准备。另一方面，经济运营商亦可识别尚未接受独立审核的内部管理体系或供应商，并依据持

续改进原则，鼓励其从自我声明转向独立验证。 

此外，他们还将受益于经GBA认可的、基于文件的独立远程核查，该核查针对电池基准和GBA温

室气体规则手册中的报告内容开展。 

 
16欧盟法规(EU) 2023/1542第3条第(4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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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GBA电池护照数据保障框架：两级验证体系 

 

2.3基于GBA温室气体规则手册的碳足迹声明 

《欧盟电池法规》第7条要求进行碳足迹声明，并逐步减少碳排放，同时要求价值链各集群提

交报告。GBA温室气体规则手册提供设施级碳足迹计算方法，可在电池层面进行汇总，形成符

合ISO 14067标准及PEF类别规则的产品碳足迹（PCF）。 

欧盟电池法规要

求 

GBA电池护照贡献 

全生命周期温室

气体计算方法 

GBA温室气体规则手册v2.1规定了符合欧盟授权法案方法论（ISO 14067

和PEF规则）的摇篮到工厂大门核算方法。 

主要供应商数据

及数据质量分级 

该规则手册设定的数据质量要求及供应商数据收集协议，与欧盟电池法

规附件II的数据质量评分体系一致。 

两种计算方法 GBA通过多利益相关方共识形成了物理建模方法（PMA）与统一市场方法

（HMA）两种计算方法，以应对授权法案可能采用其中任一方法的情况。  

供应链集群 GBA的产销监管链集群类型学与《欧盟电池法规》中用于PCF声明的类型

学兼容。 

2.4其他数据属性 

电池护照将支持展示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尽职调查数据及其他欧盟电池法规要求的数据属性

。通过潜在整合遵循欧盟或第三方制定模板的数字凭证，GBA电池护照可支持容纳欧盟电池法

规所要求的全部数据属性。 

https://eplca.jrc.ec.europa.eu/permalink/PEFCR_guidance_v6.3-2.pdf?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media/publications/gba-rulebook-v1rev2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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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与耐久性：记录往返效率、循环寿命、容量保持率——满足第9–11条、附件III

及附件IV要求。 

• 技术数据：记录电压、能量含量、化学成分、序列号——满足第13条和第77条要求。 

• 标签与二维码：内置唯一标识符及数字访问链接，符合第77条及附件XIII要求。 

• 再生材料：符合第8条及附件VI规定的再生钴、锂、镍和铅数据要求（验证要求适用于

2027–2031年期间）。 

未来，GBA可能针对关键数据属性制定全球性解释指南，以应对新兴要求。GBA将与其他倡议机

构（如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CEN/TC及Battery Pass Ready联盟）保持合作，共同推动互

操作性发展。 

2.5《欧盟电池法规》跨领域数据要求 

欧盟电池法规条款规定了符合性评估
17
，报告、披露及数据治理方面的通用要求。GBA电池护照

支持经济运营商为公告机构开展的第三方核查做好准备，并与法规的数据治理要求保持一致，

同时通过数字交换平台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欧盟电池

法规实施

需求 

对应的GBA电池护照功能 

经公告机

构的符合

性评估与

验证 

GBA框架通过提供设施级碳足迹与尽职调查数据验证的认可模型，支持第21–36

条规定的符合性评估。 

采用经GBA批准的独立远程核查系统可提供额外保障，尤其在设施数据尚未经过

第三方核查的情况下，亦适用于碳足迹数据的核查。 

数据披露

与保密性 

生产商对其持有的数据负有保密责任（第57条第四款）。欧盟电池法规要求在

充分考虑竞争关切和商业保密的前提下进行公开披露，并基于知情需要原则设

立分级数据披露要求，涵盖监管机构访问权限，以及商业伙伴等合法利益相关

方和公众（第77条第二款及附件XIII）。多项条款进一步强调保护商业敏感信

息的重要性（例如第52条第2款和第3款、第73条第3款及第74条第7款）。 

GBA的数据交换模型对接了上述分级披露机制，允许数据所有者（设施方）自主

掌控性能报告及聚合评分的匿名化程度，从而在不损害保密性的前提下，与供

应链伙伴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共享信息。 

GBA电池护照的唯一电池ID旨在为即将出台的数字产品护照实施细则及标准互操

作而设计，包括兼容潜在的欧盟数字钱包技术。 

 

 
17 欧盟法规(EU) 2023/1542第3条第(3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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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下一步行动：2026年试行电池护照 

GBA电池护照运营试行计划使企业能够在法规执行前测试和验证管理体系及供应链数据采集工

作，从而降低合规风险并增强市场准入能力。 

1. 使用电池护照欧盟电池法规准备度自评估工具，对比内部及供应链数据覆盖情况与尽

职调查及碳足迹要求，以了解企业的准备程度。 

2. 根据GBA电池基准框架和经合组织指南，开展供应链映射与尽职调查，并试行生成符合

欧盟电池法规要求的尽职调查报告。 

3. 采用温室气体规则手册计算贵公司及其供应商的产品碳足迹，并试行生成支持欧盟电

池法规合规的电池碳足迹标签。 

4. 在多企业协作环境中测试数据流转与保障机制，为自2027年起开展的核查工作提前做

好准备。 

作为早期采用者参与其中，共同塑造电池护照！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media/publications/op-trials-overview-deck.pdf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media/publications/gba-batterybenchmarks-final-web-resolution-duplicate.pdf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16/04/oecd-due-diligence-guidance-for-responsible-supply-chains-of-minerals-from-conflict-affected-and-high-risk-areas_g1g65996/9789264252479-en.pdf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media/publications/gba-rulebook-v1rev2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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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关于电池护照与欧盟电池法规的常见问题 

• 是否仅能使用GBA电池护照报告欧盟电池法规要求的强制性数据属性？ 

可以。通过采用GBA基准和温室气体规则手册作为工具，报告矿产及供应链范围数据，您可

建立合规的尽职调查体系，高效对接供应链，并受益于经GBA认可的核查机构开展的第三方

核查。 

 

若基于电池基准达成情况申请GBA可持续性认证原型，需额外进行自愿性报告。 

 

• 在欧盟授权法案缺位的情况下，GBA温室气体规则手册如何定义电力消耗碳足迹的计算

方法？ 

当前欧盟电池法规尚未明确电力模型要求，故暂采用物理模型法与统一市场法两种碳核算方

法进行披露，作为过渡性安排。待欧盟电池法规授权法案发布碳足迹计算方法后，该规则将

重新审议。 

 

• GBA电池护照如何与正在制定中的欧盟电池法规尽职调查指南，以及作为《综合简化法

案IV》一部分正在审议的其他可持续性法规相关联？ 

通过与经合组织《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指南》的底层逻辑一致、并经过多方利益相关者

解读、早期试行，以及最终文本批准后的协调，GBA资源能够在最大化前期准备成效的同

时，灵活适应法规最终要求。 

 

• GBA能否成为《欧盟电池法规》第53条认可的方案？ 

基于对现有方案的交叉认可（这些方案亦可申请成为认可方案），GBA在满足授权法案标准

方面具备良好基础。以电池护照为基础建立的等效体系，为识别并实现多项设施级标准的互

操作性提供了早期测试机制，用于尽职调查信息的保障。电池护照涵盖完整价值链与矿物范

围，其分级保障体系包含现场核查及远程核查机制，可对未来尚未依据认可方案完成评估的

设施所提供的尽职调查数据进行核查，从而显著补充并支持尽职调查工作。 

 

• 我公司已建立符合欧盟冲突矿物法规的尽职调查体系，这是否足以满足欧盟电池法规要

求？ 

欧盟电池法规的风险范围、供应链要求及矿物涵盖范围均超越欧盟冲突矿物法规。作为经济

运营商，您可通过GBA供应链尽职调查模块，对欧盟冲突矿物法规合规体系开展差距分析。

作为供应商，若已依据与冲突矿物法规相符的方案接受审计，将在满足欧盟电池法规 方面

具占据先发优势，而GBA基准将指导您补充所需的其他数据要素。 

 

• GBA如何与其他支持欧盟电池法规准备工作的倡议合作： 

o Battery Pass Ready：GBA对联合国透明度协议（UNTP）的扩展可嵌入用于欧盟

电池法规技术指标的数据容器，例如基于DIN SPEC 99100标准或未来Battery 

Pass Ready模板的数据容器，同时提供碳足迹和尽职调查的标准化报告格式。 

o Catena-X: GBA电池护照数据交换协议与Catena-X生态系统中的数据解决方案完

全互操作。GBA电池护照数据可嵌入Catena-X原生解决方案，以伴随电池贯穿其

整个生命周期。 

o Drive Sustainability Battery Supplier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通过电

池SAQ收集的数据可用于依据电池基准开展初步风险评估；或在供应商已采用GBA

电池护照的情况下，经济运营商可使用该数据完成内部SAQ问卷。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media/publications/gba-batterybenchmarks-final-web-resolution-duplicate.pdf
https://www.globalbattery.org/media/publications/gba-rulebook-v1rev22-c.pdf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16/04/oecd-due-diligence-guidance-for-responsible-supply-chains-of-minerals-from-conflict-affected-and-high-risk-areas_g1g65996/9789264252479-en.pdf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7R082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02023R1542-20250731

